
本报记者 刘泓雨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失能群体照护难题的重要民生制度。

3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标志着这项社会保障制度从局部试点正式走向全国推行。

当全国长护险建设进入全面铺开的关键阶段，徐州已凭借八年先行先试的本土化探索，构建起覆盖全

民、特色鲜明、运行稳健的保障体系，为全国制度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地方实践样本。

徐州长护险的发

展，是一个稳步扩面、

统筹推进的探索历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

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启动

试点；2017年江苏省人社厅扩大试

点范围，新增徐州为省级首批试点。

自此，徐州从市本级职工医保起步，

开启了长护险制度的探索。

徐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

徐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的通

知》，明确自2022年1月1日起，长护险

制度在全市统筹区全面落地，保障范围

从职工医保扩大至居民医保群体，并实

现了参保筹资、失能评估、待遇标准、

业务经办全流程的政策统一。 徐州长护险参保人数已达924.34

万人，实现职工、居民医保参保人群全民

覆盖；2025年全年，累计有64337人享

受到长护险待遇。目前，全市共有长护

险定点机构237家，涵盖66家医疗性质

护理机构、55家养老服务机构、101家

上门服务机构，配套13家定点评估机构

与2家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构建起

全链条、多元化的照护服务体系。

●2016年6月1日

●2021年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徐州长护险
试点八年效果如何?
构建起全链条、多元化的照护服务体系

衔接新政，未来持续发力

三大创新
打造徐州模式

本土化创新，是徐州长护

险八年实践最鲜明的底色。

国家现行规范以重度失能人员为

核心保障对象，徐州则率先将中度失

能群体同步纳入待遇享受范围，拓宽

了制度的普惠性。

在保障范围上

在服务供给上

除了国家明确的居家上门、机构

护理、社区服务三类基础服务模式

外，徐州创新探索辅助器具租赁与销

售服务，并将其全面纳入长护险基金

支付范围，成为最具辨识度的本土化

特色之一。

在筹资机制上

徐州建立了“个人+医保+财政”

三方共担的可持续模式，每人每年筹

资标准70元，其中个人仅需缴纳20元，

医保统筹基金划转30元、财政补助20

元；医疗救助对象、重度残疾人、70周

岁以上参保老人等特殊群体，个人缴

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最大限度降

低参保门槛。

从试点探索到全面铺开，再到如

今形成“中重度全覆盖、辅具服务特

色化、医养融合基层化、监管体系智能

化”的本土化模式，徐州长护险用八

年实践，为本地数十万失能群体撑起

了照护“保护伞”。

《意见》进一步明确：用3年左右

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面对国家提出的

三年制度过渡期，市医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徐州正稳步推进与国家统一

政策的衔接，在原有制度试点基础上，

将深化研究制度衔接，进一步完善符

合国家要求，适应徐州实际，造福失能

群众的长护险制度。

未来，徐州还将继续深耕长护险

制度创新，让更多失能群体感受到民

生保障的温度，为全国长护险制度的

完善贡献更多徐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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